采购需求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项目概况
项目名称：延川县农村承包地“应确未确”问题整改测绘费采购项目。
采购人：延川县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总站。
项目采购预算价为62万元，最高限价59.50万元。
[bookmark: _Toc18809]（一）项目背景
根据审计反馈问题，延川县目前有12400亩土地未完成土地确权工作，涉及农户1761户。按照陕西省农业农村厅《关于加快整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“应确未确”遗留问题的通知》（陕农函〔2025〕466号）和《关于分类做好农村承包地应确权未确权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》（陕农函〔2025〕606号）要求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、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规程)》等相关规定，延川县需开展农村承包地“应确未确”问题整改测绘工作。
[bookmark: _Toc26080]（二）工作内容及流程
延川县需开展农村承包地“应确未确”问题整改测绘工作内容为：历史遗留地块测绘、未确权承包地的调查、未确权承包地的确权颁证、确权变更、合同签订、档案整理及数据库建设工作。
工作流程分为前期准备、外业调查、信息公示、数据库建设、档案资料整理、成果移交6个步骤。
[bookmark: _Toc26684]（三）工作目标
通过资料收集制作工作底图，结合现场测绘，对全县土地经营承包权未确权土地开展调查、颁证、审核公示、签订合同、完善证书、资料归档。
[bookmark: _Toc15480]（四）主导单位
延川县需开展农村承包地“应确未确”问题整改测绘工作由延川县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总站组织实施。
[bookmark: _Toc16663]（五）取费依据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行业管理标准<县级国土资源调查生产成本定额>》（TD/T 1056-2019）；
2、市场计价。
[bookmark: _Toc32224]（六）测绘面积及范围
经前期实地调查、历史数据分析、初步预审，延川县农村承包地“应确未确”问题整改测绘工作涉及永坪镇78户187.12亩、贾家坪镇144户1044.65亩、关庄镇325户2466亩、文安驿镇431户1651.01亩、大禹街道办40户249.09亩、延水关镇253户838.34亩、杨家圪台镇132户478.45亩、社管中心358户3581.37亩共8个乡镇/街道办，各镇街遗漏地块、漏户1903.97亩，共计12400亩，涉及农户1761户。
二、采购内容及技术要求
按照本项目涉及的1761户未完成土地确权工作12400亩的工作量，依照前期准备、外业调查、信息公示、数据库处理、档案资料整理和成果移交六个工作步骤，对延川县农村承包地“应确未确”问题整改测绘费技术参数及要求如表3-1所示。
表3-1 延川县农村承包地“应确未确”问题整改测绘费明细表
	序号
	工作步骤
	工作内容
	工程量
	单价/元
	单项总价/元
	金额

	1
	前期准备
	收集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数据、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査数据数据库及最新变更库、永久基本农田数据、退耕还林数据，完成林权、宅基地、建设用地、等数据分析对比，制作工作底图。
	人工：人*天
	
	
	

	
	
	
	车辆：辆*天
	
	
	

	
	
	
	住宿：间*天
	
	
	

	
	
	
	底图制作：9镇
	
	
	

	2
	外业调查
	外业人员根据调查底图，逐村进行承包地外业调查
	人工：人*天
	
	
	

	
	
	
	车辆：辆*天
	
	
	

	
	
	
	住宿：间*天
	
	
	

	3
	信息公示
	根据外业调查成果，制作一轮和二轮公示图及公示表，逐村进行公示签字
	人工：人*天
	
	
	

	
	
	
	车辆：辆*天
	
	
	

	
	
	
	住宿：间*天
	
	
	

	4
	建数据库
	按照统一的技术、质量要求，录入相关属性信息等，更新数据库中相关图层信息
	人工：人*天
	
	
	

	
	
	
	软件购买：套
	
	
	

	5
	档案资料整理
	按相关要求整理申请表、户口本及身份证复印件、户主证明及委托书、承包地信息表等
	人工：人*天
	
	
	

	
	
	
	打印费：户*张
	
	
	

	
	
	
	承包经营权证1761户
	
	
	

	6
	成果移交
	将成果资料全部按要求整理后，按每户归档并移交甲方或者县档案馆
	人工：人*天
	
	
	

	
	
	
	车辆：辆*天
	
	
	

	7
	合计
	



商务要求

（一）服务期限及地点
1、合同履行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80天内 。
2、供货地点：延川县-采购人指定地点
（二）付款方式
甲乙双方在合同中自行协商。
（三）质量保障及售后服务承诺
1.为确保服务质量及与采购人沟通联络，成交供应商须设置专职主管，负责对本项目的服务范围、服务质量的检查监督及与采购人日常业务联系。
2、成交供应商须主动接受采购人的指导、检查、监督及协调。
3、成交供应商应当按照符合国家、行业标准、采购人要求的服务内容及质量提供服务。
4、如果发现供应商所提供的服务与合同中不符，采购人应在最短时间内，以书面形式向成交供应商提出整改意见，同时通告采购代理机构。
（四）其他事项
1、政府采购活动受国家法律保护和约束。招标投标双方遵守法律、法规和职业道德，凡在磋商过程中弄虚作假，一经查出，追究责任方的法律、经济责任。
2、双方发生合同争议时，应友好协商解决，不能达成协议时，及时向有关部门要求调解、仲裁或诉讼，发生索赔按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合同执行。
3、本文件未尽事宜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及相关规定执行。
4、成交单位不得对采购项目业务分包或转包。否则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，成交单位要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。
5、成交单位不得在项目实施期间对项目负责人进行更换，如遇特殊情况须经采购人同意；采购人发现项目负责人工作不力时，有权提出更换人员，更换的人员必须及时到场。
（五）违约责任
1、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中的相关条款执行。
2、未按合同要求提供服务或服务质量不能满足技术要求，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，并对成交供应商违约行为进行追究，同时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的有关规定。
          
延川县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总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30日
